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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概述履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義務之順序。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係自評估風險開始，
而後進行抵減風險及控制風險。而風險評估之結果，應反應至單位的內部政策程序，包括
單位之防制洗錢 /打擊資恐政策及程序、教育訓練計畫及指定法遵 /專責人員。客戶審查
及紀錄保存措施應在規定之情況下進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亦應進行與洗錢、資恐
及武擴有關之交易監控和名單檢核。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與客戶如已建立業務關係，
應對客戶活動 /交易，進行持續監控，必要時，應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提交可疑交
易報告。最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每兩年對內部控制進行重新審查，包括政策、
程序及風險評估。對於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符合之要求，各項措施均提供詳盡之指
引說明。

風險評估

內部控制
法令遵循人員
政策及程序
教育訓練

客戶審查
身份辨識
驗證
實質受益人

記錄保存
交易監控
加強客戶審查
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高風險客戶

資恐、武擴名單
辨識、比對及過濾

持續監控
業務關係
更新現有資訊

重新檢視
(每2年)
政策及程序
風險評估

申報可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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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及評估主要洗錢/資恐風險
●客戶
●產品、服務及活動/交易
●商業慣例/交付管道
●地理風險
●管理經營風險
●降低及控制風險
●運用策略、政策及程序
●使用系統及進行控制

●進行持續監控
●發展及實施監控程序
●保存必要紀錄
●申報可疑交易
●向高階管理人員報告

抵減風險

評估風險

監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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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客戶審查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7 條，有履行客戶審查措施之義務。

依據規定，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必須適時驗證客戶身分並留存身分驗證程序獲得
之所有資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在採取客戶身分驗證程序時，應以風險為基礎；
驗證程序應包括對實質受益人之調查。

實質受益人是指最終擁有或控制客戶或代表其進行活動 / 交易之自然人，包括對於法人
或法律協議具有最終有效控制之人。

在確認法人（機構）之實質受益權時，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可以諮詢登記機關、
查閱章程或其他公開資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可以要求代表法人（機構）之個
人，提供實質受益人之資訊。確認實質受益人之相關作為應該作成書面紀錄。若未能
確認實質受益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將此業務關係或相關活動 / 交易視為較高
風險，並採取抵減風險措施，並考慮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可疑交易。

於確認資金及財產來源時，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可以查閱公開資訊或直接詢問客
戶。確認資金及財產來源相關作為，應該作成書面紀錄。若未能確定其資金來源，指
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將此業務關係或相關活動 / 交易視為較高風險，並採取抵減風
險措施，同時考慮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申報可疑交易。
1. 客戶辨識及驗證時機

在下列情況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依法進行客戶審查：
（1）建立業務關係時；
（2）進行臨時性活動 / 交易時 *2：包括單筆活動 / 交易或拆分為顯有關聯之多筆活動 /

交易
（3）有洗錢或資恐疑慮時，無論是否屬於簡化客戶審查程序情形或是未達申報門檻情

形均應進行客戶審查
（4）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先前獲得客戶身分資料之真實性或適足性產生懷疑

對於銀樓業而言，現金交易金額合計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者，即應進行客戶審查，不
論該客戶付款方式是否為分期付款，也不論該客戶交易品項或是數量。

客戶無法於合理可行情況下，提供身分證明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不得建立任
何業務關係 *3 或執行任何活動 / 交易。若與客戶已建立業務關係，必須停止任何正在
進行之活動 / 交易，並考慮結束業務關係或已達成之協議；並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
處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必須辨識不動產交易的買方和賣方。

◆注意事項 ( 檢核項目 ) 
a. 於建立業務關係時，進行客戶審查。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有義務在建立業務關

係時，執行規定之相關措施。
b. 進行臨時性活動 / 交易時，執行客戶審查。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有義務在進行

活動 / 交易時，執行規定要求的措施。對於銀樓業而言，僅在與客戶進行任何等於
或高於新臺幣 50 萬元之現金交易時，才需要進行客戶審查。

c. 對於活動 / 交易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存在疑慮時，進行客戶審查。如果對先前獲得的
客戶或客戶實質受益人資訊的可信度和準確性存在疑慮，則應進行客戶審查。

d. 活動 / 交易有洗錢或資恐疑慮時，進行客戶審查。當有理由懷疑該活動 / 交易或客
戶有洗錢或資恐疑慮時，無論該筆活動 / 交易價值多寡，皆應進行客戶審查。

*2 指業務關係以外之交易，有關業務關係之定義，請參閱本指引第肆章。
*3 有關業務關係之定義，請參閱本指引第肆章。

2. 進行客戶審查之措施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確認自然人、法人和法律協議之身份，並確認及檢核其
實質受益人，以及聲稱代表客戶之代理人身分。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針對已經提供充足身分證明資料之客戶，除非對於獲取資
訊內容之真實性產生質疑，否則無需再次檢核。對於正在進行之業務關係，相關資
訊應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進行更新。
◆注意事項 ( 檢核項目 ) 

a.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盡可能取得各種充分且正確的資訊。包括身分證明、業
務或主要活動目的與性質、財務狀況以及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能力。

b. 自然人身分辨識及驗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可利用如出生證明、身分證、駕
照或護照等證件辨識驗證自然人身分；其他可用於識別和驗證客戶身分的資訊包括：
(a) 戶籍地址；
(b) 實際或居住地址；
(c) 職業或工作內容；
(d) 收入來源；
(e) 商業活動的性質及地點；

c. 了解並紀錄法人和法律協議之業務性質、所有權和控制權結構。
d. 法人身分辨識及驗證。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可透過法人登記或設立資料，設立

法人組織之法律依據、公司授權代理資料及最新年度報稅資料等，來識別客戶並驗
證客戶身分。

e. 蒐集法人組織之正確資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蒐集法人或法律協議以下資
料：
 (a) 客戶或信託之名稱、法律形式及存在證明。
 (b) 規範及約束客戶或信託之章程或類似之權力文件。
 (c) 客戶之高階管理人員之姓名。
 (d) 客戶註冊登記之辦公室地址，及其主要營業處所地址。
 (e) 了解客戶是否發行無記名股票，如是，則已否對發行無記名股票客戶採取適當
       措施，以確保其實質受益人資料保持最新狀態。

f. 確認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為何並驗證法定代表人之身分。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
透過法定代表人提出之個人身份證明文件、有效公開文件或書面說明，驗證法定代
表人身分。

g. 確認並辨識授權代理之身分。 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確認並辨識代理人之身
分，或在任何透過第三方進行活動 / 交易情形，應確認並辨識該第三方之真實身分。

h. 確認實質受益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必須透過公開資訊或其他可靠來源獲得
下列資訊，以確認和驗證對於法人和法律安排擁有控制權及所有權之自然人：
 (a) 對於法人客戶，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透過以下資訊確認實質受益人的身

分，並採取合理措施加以驗證：
        (i) 最終控制法人所有權權益之自然人（若有）身分；
       (ii) 對於 (i) 有所懷疑，亦即對於具控制所有權權益之人是否即為實質受益人有

所懷疑，或當沒有自然人透過所有權權益進行控制時，則透過其他方式對
法人或法律協議行使控制權之自然人（若有）身分；

      (iii) 依上述 (i) 或 (ii) 無自然人可以被辨識時，應確認擔任高階管理職位之相關 
             自然人身分。
 (b) 對於法律協議之客戶，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透過以下資訊確認實質受益
       人身分，並採取合理措施加以驗證：

(i) 對於信託，應辨識委託人、受託人、監察人（若有）、受益人或受益人類別，
及任何其 他最終有效執行控制該信託者（包括透過多層次的所有權結構）
之身分；

       (ii) 對於其他類型之法律協議，亦應辨識上述身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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